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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呼和浩特市兽医社会化服务考核验收评分表

项目及分值 考核内容及具体要求 评分标准
扣分

情况

实际

得分

基础

条件

保障

（8分）

硬件

条件

（3 分）

有开展相关业务工作的业务能力、办公场地等条

件和设施设备。中标后至少在市区内设置一处办

公场所，配备人员办公室，打印机、电脑等办公

设备，资料档案室、防疫物资库房，适应工作要

求的冷藏、冷冻设施等。

现场逐项查看，有 1项不满足扣 0.2 分。

工作机制

制度建设执行

（2 分）

制定工作方案及相关制度，能严格按工作方案及

制度开展工作，做到有安排、有部署、有记录。

建立兽医社会化服务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平台，

实现所有档案资料信息化管理。

按工作方案和制度在数字化管理平台随

机抽查 10 项记录，缺 1项记录或记录不

全扣 0.2 分。

人员

物资

（3 分）

有满足工作需要的人员团队，管理人员 3名以

上，配备 2名以上执业兽医师。防护用品至少配

备 1000 套（包括口罩、手套、防护服）。

缺一项不得分。

★防疫员补助

发放

（8 分）

防疫员补助发放记录完整，补贴足额放发。在防

疫员名单中随机抽查 10 名防疫员，查看其补助

发放和领取情况，通过电话与防疫员沟通核实。

抽查中每发现 1名防疫员工作补贴发放

不到位扣 0.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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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分值 考核内容及具体要求 评分标准
扣分

情况

实际

得分

免疫

接种

（50 分）

★牛口蹄疫

（8 分）

1.按要求开展市四区强制免疫病种的免疫，群体

免疫密度维持在 90%以上，其中应免密度 100% ；

集中免疫结束后，实行每月对新生、新调入的畜

禽进行补免，确实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

不漏针。

2.免疫抗体监测合格率达到 70%以上。实施免疫

后导致发生副反应的应及时处置，并做好相关记

录。

3.犬包虫病驱虫每季度 1次。

4.防疫期间将防疫进度及时上报区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

5.规范执行《生物药品管理办法》，按要求运输、

储存生物药品。

考核验收组组织人员入户进行调查并进行

相关采样检测。

1.免疫密度评价：以入户抽查为主，每个

区抽查检查 2个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

每个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抽查 2个村，

每个村抽查 5个场（户），检查免疫记录，

并逐户登记。由此计算各个免疫项目的免

疫密度。每个免疫病种免疫密度每低于标

准一个百分点扣 1分；

2.免疫抗体评价：每个区抽查 2个乡镇

（涉农街道办事处），每个乡镇（涉农街

道办事处）至少随机采集 5 个养殖户的畜

禽血清样品 35 份（按禽 10 份，牛 10 份、

羊 10份、猪 5份的比例采集）。每个免

疫病种的免疫抗体合格率必须高于 70%，

否则此项免疫不得分。副反应处理不及

时，引起群众不满导致上访举报，发现 1

起扣 1分。

3.犬包虫病驱虫每个区随机抽查 20户。

每发现 1户未按要求进行犬包虫病驱虫

扣 0.2 分。

4.防疫期间不能及时上报防疫进度，每少

一次扣 1分。

★羊口蹄疫

（8 分）

★猪口蹄疫

（8 分）

★小反刍兽疫

（8 分）

★高致病性禽流

感

（8 分）

★布鲁氏菌病

（8 分）

犬包虫病驱虫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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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分值 考核内容及具体要求 评分标准
扣分

情况

实际

得分

★完成强制疫苗免疫

“先打后补”申报工作

（10 分）

按照《呼和浩特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

工作方案（2025 版）》要求开展市四区强制免

疫“先打后补”申报工作。

将所有免疫信息全部录入内蒙古牧运通

系统，应填尽填。每个区随机抽查 5 户养

殖场户，参看免疫户卡信息是否录入内蒙

古牧运通系统。发现 1 户未按要求录入扣

1分，扣完为止。

消毒

灭源

（3 分）

按照市级部署和各区的具体安排，开展消毒工

作，并做好记录。消毒药配比使用科学规范，保

证消毒效果；每个区随机抽查 10 个开展过消毒

工作的场户进行实地查验，主要查消毒记录及服

务对象的满意度。

未开展消毒工作不得分，未完成消毒任务

按未完成量的百分比扣分，10%未完成扣

1分。每发现一处消毒不规范扣 0.2 分。

防疫

知识

宣传

培训

（3 分）

1.做好动物防疫知识宣传。宣传内容包括动物疫

病的免疫项目、免疫程序，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

病的主要症状、传播途径、危害、防控方法，日

常消毒灭源方法等。宣传工作要采取发放纸质明

白卡、宣传手册和运营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等

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宣传内容要全面，形式要多

样，宣传资料入户发放率达 100% 。

2.做好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对动物防疫员每季

度至少培训 1次；对养殖场（户）负责人每半年

培训 1次，培训技术指导全覆盖。培训内容要包

括动物疫病免疫的相关政策和知识，重大动物疫

病和人畜共患病的防控知识。查阅相关的会议签

字，照片、培训资料等。

1.每个区随机抽查 20家养殖场户，抽查

宣传资料入户发放率。宣传资料入户发放

率少一个百分点扣 0.1 分；

2.查阅相关的会议签字、照片、培训资料等。

少举办一次培训扣 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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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分值 考核内容及具体要求 评分标准
扣分

情况

实际

得分

动物检疫协检

及畜禽巡栏

（3 分）

1.配备不少于 10 名动物检疫协检员，协助市四

区开展动物屠宰检疫协检工作。

2.同时做好畜禽巡栏工作，发现违规调运及时报

告。

配备动物屠宰检疫协检员少于 10名不得

分。未按要求巡栏或发现违规调运未及时

报告不得分。

动物疫病流行

病学调查及采样

（3 分）

1.按要求完成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并上报。

每个区每月调查 2个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

每个乡镇（涉农街道办事处）2 个村，每个村 20

个户。

2.按要求完成采样任务，样品质量达标，及时送

达制定地点，并规范填写采样单。

1.未按要求报送 1次扣 0.5 分。

2.样品质量不达标如出现溶血、样品泄

漏，每个扣 0.2 分，样品重样、造假不得

分。

疫病报告

及应急处置

（4 分）

1.履行动物疫病报告义务。按要求开展重大动物

疫病排查，辖区内发现可疑、疑似疫病及时报告。

2.对疫病举报要及时到场核查并处置。

3.当疫病发生，要参与配合疫病应急处置措施的

落实。

辖区内出现可疑或疑似疫病未报告不得

分；未配合开展相应工作的不得分。

无害化

处理

（4 分）

1.定期对市四区排水干渠、湖泊、荒滩、林地等

区域开展排查，及时收集处理病死畜禽尸体及其

废弃物，并与无害化处理厂家签订无害化处理合

同，防止病原扩散，造成污染。

2.防疫工作中废弃疫苗瓶、注射针头、使用过的

防护用品等医疗废弃物要规范收集，按要求处

理。可在免疫时规范回收、免疫结束后统一委托

第三方机构集中进行处理。

1.被区级及以上部门发现辖区内随意弃

置病死动物的情况，发现一次扣扣 0.5

分，通知处理后半天内未处理扣 1分。

2.每发现随意丢弃废弃疫苗瓶等医疗废

弃物 1次扣 0.5 分，未按规定回收处理的

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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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分值 考核内容及具体要求 评分标准
扣分

情况

实际

得分

动物疫病净化

（2 分）

协助养殖场整理动物疫病净化场申报资料，

资料符合申报要求。

协助所有有申报净化场意愿的养殖场整

理申报资料，每缺少 1个场扣 0.2 分，扣

完为止。

兽用抗菌药减量化

(2 分）

协助养殖场整理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达标评价资

料，资料符合申报要求。

协助所有有申报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达标

评价意愿的养殖场整理申报资料，每缺少

1个场扣 0.2 分，扣完为止。

合计分数

（100 分）

采购方考核人员签字：

服务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带★项目为必须完成项目，如未完成则整体项目未完成。


